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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若干政策（２０２６ 年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２０２６ 年版）》印发给你

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２６ 年 １ 月 ３１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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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２０２６ 年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和省委十五届八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提振市场

信心，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制定以下政策。

一、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由省科技厅牵头）

深入实施“３１５”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双一流 １９６”工程、

“１３５”人才强省体系建设工程，各级政府科技创新投入预算安排

原则上只增不减、财政性科学技术资金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

收入增长幅度，推动全省科技创新投入达到 ７８００ 亿元，全社会研

发投入强度达到 ３ ３５％。省财政预算安排 ２１２ ２６ 亿元。

（一）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性跃升。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加快推动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

深入实施高职“双高计划”建设，稳步扩大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资

源。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新培育工科类硕博士 １ ７ 万名以上。

推进高校基础设施提质工程，“一校一策”改善办学条件。深化

产教融合改革，组织实施 ２ 个以上重点产业产教融合“一业一

策”方案。

（二）支持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健全“企业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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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助题、平台答题、车间验题、市场评价”协同攻关机制。实施

省“双尖双领 ＋ Ｘ”重大科技项目 ４００ 项以上，其中企业牵头或参

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比例不低于 ８０％，取得支撑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科技重大成果 １００ 项以上，单个项目最高可给予 １０００ 万元

补助，绩效突出的可给予滚动支持。对省级创新联合体实施的能

形成标志性成果的重大科技项目，省市县合计最高可给予 ３０００ 万

元补助。拓宽各类主体承担省重大科技项目路径，统筹资源支持

整体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施“新苗”“青稞（重点）”项目，

支持在校硕博士研究生及青年科技人才开展科研攻关，单个项目

最高可分别给予 １５ 万元、３０ 万元补助。支持科技成果标准化转

化，对牵头制定并完成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发布的，最高可分别给

予 １００ 万元、５０ 万元补助。

（三）支持高能级科创平台提能造峰。深入实施科创平台“伙

伴计划”、科技金融赋能计划、科创产创融合计划、成果转化加速

计划。新认定省级概念验证中心 ２０ 个，单个中心可给予 ５０ 万元

一次性建设经费补助；与全国重点实验室联动布局建设的，省财政

根据绩效等情况给予一定支持。新认定省级中试平台 １０ 个，单个

平台最高可给予 １０００ 万元补助；升级为国家级中试平台的，单个

平台给予 ３０００ 万元奖励。对新认定的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单个

中心给予 １０００ 万元补助；升级为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的，单个中

心给予 ３０００ 万元奖励。强化知识产权、质量技术等服务供给，对

新建的国家级、省级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单个中心最高可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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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 １００ 万元、５０ 万元补助。

（四）促进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深入实施“人工智能 ＋”行动，

基本建成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积极争取时空信

息、具身智能、石化、文旅等行业中试基地落地。打造 ５０ 个以上

“人工智能 ＋”标杆场景，对符合条件的单个项目，省市县合计最

高可给予 ５００ 万元支持。统筹建设算力、数据、大模型基础性工

程，加大人工智能券发放和公共数据授权开放力度，力争全省智算

规模 ２００ＥＦＬＯＰＳ以上。实施科创强基项目 ２１０ 项以上。

（五）强化科技金融支持。扩大省级创投类基金群规模，用好

浙江社保科创基金，引导更多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支

持科技型企业加快对接科创板、创业板上市新规，支持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的科技企业用好“绿色通道”，力争新增科技型上市公司占

新增上市公司总数 ７０％以上。推进国家创新积分制“揭榜挂帅”

榜单试点，加快建设创新积分制数智底座。鼓励保险机构开发科

技成果全链条全生命周期风险覆盖保险产品，探索科技保险“共

保体”模式，力争科技保险保障额达到 ７２００ 亿元。推动“浙科联

合贷”服务模式增量扩面，力争科技贷款余额超 ４ ２ 万亿元。实施

知识产权金融生态综合试点。

（六）优化人才引育和支持政策。优化海外引才结构，聚焦人

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省海外引才计划新引进 １０００ 名以上，其

中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人才比例占 ４０％以上，有企业工作

经历、工程实践经验人才比例占 ４０％以上。完善人才流动共享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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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深入实施企业高层次人才“校（院）企双聘”改革，新增流动共

享高层次人才 ４０００ 名以上，选派“产业教授”“科技副总”２０００ 名

以上。扎实推进“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累计授权企业 ８０００ 家以

上、自主认定人才 ６ ５ 万名以上。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科技领军

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各 ５００ 名左右，培养认定卓越工程师 ５００ 名以

上、涉外法治人才 １００ 名以上、数字技术工程师 ２０００ 名以上、首席

质量官 ２０００ 名以上。

二、加快先进制造业发展（由省经信厅牵头）

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４１５Ｘ”先进制造业

集群培育工程，推动集群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 １０ 万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６％左右。省财政预算安排 １６３ ６２ 亿

元。

（七）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新质生产力项目布局

建设，单个项目最高可给予 ５００ 万元补助。支持实施产业链协同

创新项目，省财政对单个项目给予分档补助。新认定省级传承创

新工作室 ５０ 家，每家工作室 ２０２６—２０２８ 年合计最高给予 ３０ 万元

补助。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实施未来产业“揭榜挂帅”专

项激励，培育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落实“腾笼换鸟”专项政策，

各地在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的前提下，可按比例计提土地出让

收入资金用于支持工业用地盘活等。推动各地加快建立内生招引

企业（项目）同等支持、内生项目要素保障和跨地域有序流转等政

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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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支持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用好国家大规模

设备更新政策，对符合要求的工业重点领域设备更新项目，按设备

购置金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加大制造业信用贷款、中长期贷

款投放力度，新增制造业中长期贷款 １１００ 亿元以上，运用融资租

赁工具支持设备更新投放额超 ４５０ 亿元。用好科技创新和技术改

造再贷款，力争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余额突破 １０００ 亿元。实

施工业重点技术改造项目 ５０００ 项以上，对生产制造方式转型（工

业领域设备更新）示范项目给予补助。支持园区实施绿色低碳循

环化改造，启动 ２０ 个零碳园区建设，培育零碳（近零碳）工厂 １０ 家

以上，建成减污降碳园区 ６ 个。实施 ２０ 个重点涉气产业集群改造

提升，建成环保绩效 Ａ级企业 １００ 家。

（九）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落实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等税

收优惠政策，支持提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覆

盖率。对新认定的孵化器给予分档补助。落实省属国有企业研发

经费投入刚性增长机制，研发投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 ２ 个百分点

以上。

（十）支持企业加快实数融合。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省

级试点，加大工业智能体开发应用力度。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

发展试验区建设，对新认定的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制造

方式转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给予资金补助。建设未

来工厂 ２０ 家、智能工厂和数字化车间 ２００ 家。打造省级工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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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集 ２０ 个、工业领域可信数据空间试点 １０ 个。

（十一）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工贸财金联动支持企业稳产

增效，力争为经营主体减负 ２５００ 亿元以上。落实落细小微企业融

资协调机制，力争新增无还本续贷 ５０００ 亿元以上。支持符合条件

的企业发债融资，扩大绿色、科技创新等债券规模，力争发行额

６６００ 亿元以上。支持企业专精特新发展、上规升级，新培育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１０００ 家、“小巨人”企业 ３００ 家，新认定省级科技型

中小企业 １ ２ 万家，力争新增“小升规”企业 ３０００ 家左右，对重点

支持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给予资金补助。开展质量强企行动，支

持企业导入先进质量管理方法 ２０００ 家以上。健全科技领军企业

培育机制，新入库培育企业 ２０ 家以上。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实践

基地、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各 ３ 家以上。建设现代产业学院 ２０ 家

左右。对符合条件的首台（套）产品给予资金补助。

三、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消费转型升级（由省发展改革委

牵头）

深入实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六大高地”工程、扩能提质行

动，推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 ５ ５％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５％左右。省财政预算安排 １２７ ７４ 亿元。

（十二）更大力度推动消费转型升级。加快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新场景培育，持续加大促进消费政策支持力度，释放服务消费潜

力。省市县联动发放消费券，带动商品消费与文旅、体育、养老等

服务消费联动发展。“一市一策”推动专业市场转型发展，加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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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才、税收、资金等政策保障力度，支持 ５０ 家以上专业市场转

型升级。举办国家级以上体育赛事 ２５０ 场以上，各级各类赛事活

动超万场，打造“浙 ＢＡ”升级版，高质量举办浙江城市足球联赛。

优化开展文旅消费季活动，滚动推出“十百千万”文旅消费矩阵，

省市县联动举办“浙里来消费”系列活动 ３０００ 场以上，扩大“味美

浙江·百县千碗”品牌影响力，举办餐饮消费欢乐季系列活动 ２００

场以上，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 １００ 场，丰富“诗画浙江·文旅惠民

卡”产品矩阵，力争全域旅游人数同比增长 ６％以上。推动银发经

济高质量发展，办好 ２０２６ 年亚太地区人口老龄化国际会议和第四

届浙江（国际）康养产业博览会，举办各类老年活动及赛事超千

场。

（十三）深化落实国家提振消费政策。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在国家明确的支持范围内重点支持促

进优质供给、推进绿色低碳生产的优质消费产品，推动新能源汽车

销售 ８０ 万辆以上、家电销售额 ６００ 亿元以上。落实个人消费贷款

贴息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加大消费

重点领域金融支持和贷款投放力度。用好离境退税政策，拓展深

化入境旅游全链条便利化政策，力争入境过夜游客增长 １０％ 以

上。有序清理优化消费限制性措施。

（十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大对首版次软件

支持力度，新增 ８０ 项以上首版次软件产品。持续推进物流仓储

“标准地”改革落地，加大对具有公共服务功能的物流项目用地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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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力度。培育“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２０ 家以上，新建省

级数字广告园区不少于 ３ 家。支持工业设计中心、计量和检验检

测中心、认证中心、共性技术平台等建设，积极争取中央预算内投

资资金支持，新增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５０ 家。

（十五）支持壮大服务业平台和主体。分类梯度培育一批服

务业产业赛道，新增服务业领军企业 ２００ 家。支持高能级服务业

创新发展区建设，支持打造一批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省财政给予一定支持。支持特色场景项目、“两业融合”方向

重点项目建设。推动“平台 ＋ 产业”双向赋能，打造 ２５ 个以上消

费品百亿级产业集群，培育“超级工厂”１０００ 家。新增省级重点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 ２ ０ 平台 ２０ 个。用好服务业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承接国家服务业开放试点。

四、推进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由省交通运输厅牵

头）

深入实施世界一流强港和交通强省建设工程，进一步深化铁

路、高速公路、机场投融资改革，完成综合交通投资 ３５００ 亿元以

上，推动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４５００ 万标箱。省财政预算

安排 １７１ ４ 亿元。

（十六）深化世界一流强港和航运浙江建设。对纳入国家级、

省级规划的水运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予以资金支持。延续实施无水

港和海外物流节点布局、国际班轮航线和外贸滚装航线开拓等政

策。深化实施国际航行船舶“临开不查”“远程复查”，提高港口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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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效率。建成沿海万吨级以上泊位 ５ 个、内河千吨级航道 ５０ 公

里，培育形成营收规模超 ５００ 亿元的重点航运服务集聚区 ３ 个。

（十七）推动民航强省建设和低空经济发展。支持新开至全

球国际枢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砖国家等方向的国际航线。

支持 Ａ类通用机场建设运营、开通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航线等，支

持打造低空产业“先导区”和低空经济“先飞区”，省财政给予一定

支持。新开国际航线 ５ 条以上，新开无人机航线 １００ 条以上。

（十八）稳步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加强铁路项目规划建设与

统筹管理，实施“千亿千里”铁路建设行动，推动沪乍杭铁路（货

线）、金千铁路建德段改线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温玉铁路、金建

铁路建德至兰溪段等项目建成投运，开工铁路项目 ８０ 公里、建成

铁路项目 ８０ 公里，完成投资 ３３０ 亿元以上。

（十九）推动多式联运和运输结构优化。研究出台综合货运

枢纽补链强链激励政策。延续实施宁波舟山港集装箱海铁联运发

展、经嘉兴港至宁波舟山港的海河联运支持政策。统筹用好中央

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省交通碳达峰等专项资金支持交通运输结构

优化，国六排放标准及新能源营运货车保有量占比达到 ３０％，其

中新能源中重型营运货车占比达到 ２％。支持新能源货车补能设

施网络规划建设。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开展老旧柴油货车淘汰更新

和内河货运船舶新能源化试点。

（二十）持续实施交通惠民政策。推进建设“四好农村路”２ ０

版，新（改）建农村公路 ６００ 公里、养护 ５０００ 公里。新改建农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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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综合性服务站点 ２００ 个，开通客货邮融合线路 ４０ 条，持续提升

建制村快递物流服务水平。对符合条件的“司机之家”给予运营

补助。

五、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由省商务厅牵头）

加快建设高能级开放强省，推动外贸出口增长 ５％以上、实际

使用外资 １３０ 亿美元。省财政预算安排 ５９ ２１ 亿元。

（二十一）打好“稳拓调优”组合拳。支持省级重点展会 １００

个左右，组织不少于 ２０００ 个团组赴境外拓市场。推动“直播 ＋平

台 ＋跨境电商 ＋海外仓”融合发展，符合条件的单个园区最高可

给予 ３００ 万元补助。实施外贸龙头企业培育“蛟龙行动”，支持中

小外贸企业上规升级。支持国际营销体系和外贸产业带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支持企业开展绿色贸易相关认证。支持服务出口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对省级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单个

项目最高可给予 ２００ 万元补助。对我省鼓励进口产品和技术目录

内的先进产品技术等给予贴息。对短期出口信用保险保费给予不

低于 ６０％的补助，对重点国别提高至 ８０％，原则上单家企业保费

补助金额不超过 ５００ 万元。支持开展汇率避险期权补助。力争推

动政策性银行投放外贸保稳提质专项信贷 １０５０ 亿元以上，政策性

保险公司承保短期险 １０５０ 亿美元以上。引导企业使用跨境人民

币结算，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力争结算规模达到 ２ 万亿元。支持内

外贸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扩大国内贸易险规模。

（二十二）提升开放平台能级。高标准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

—１１—



置枢纽，支持大宗商品储运、加工、海事服务基地和贸易、交易中心

建设，创新大宗商品专属金融产品，力争限额以上大宗商品批发零

售额达到 ４ ７ 万亿元。加快建设期现一体化大宗商品场外市场，

力争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全年贸易交易额超 ４２００ 亿元。

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新增省级制度创新案例 ３０ 个以上。支

持开展绿色修船国际认证试点，构建绿色修船国际认证标准体系。

支持条件成熟的综合保税区扩区、有条件的地市申建综合保税区，

支持省内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加快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中国

合作中心建设，支持开展经贸合作、标准对接和制度创新，支持有

条件的市县打造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样板。

（二十三）建强重点开放枢纽。深化新一轮义乌国际贸易综

合改革，推动进口商品提质扩量。支持海港、陆港、空港和数字贸

易港“四港”联动发展，支持宁波舟山港建设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

航线枢纽港，基本实现夏季固定区间常态化运行。推动浙江中欧

班列市场化改革，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开行组货班列或支线班列，探

索“班列 ＋ 综合物流”等运输模式，力争开行班列数稳定在 ３０００

列以上。

（二十四）提升展会影响力和带动力。支持高水平办好全球

数字贸易博览会，鼓励引进全球高端策展办展资源。支持办好世

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良渚论坛”等会议展览活动。大力发展

会展经济，鼓励市场化办展，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办好专业性展会。

（二十五）强化双向投资合作。实施新一轮外资招引促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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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落实境外投资者以分配利润直接投资税收抵免、外商投资项目

进口设备减免税等政策。深化开展“投资浙里”全球大招商，组织

境内外活动 ５００ 场以上。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对推动产业

链内外协同、带动中间品出口成效显著的对外投资和工程项目，按

照不超过贷款基准利率给予贴息，资源回运运费及保费按照不超

过实际发生费用的 ５０％给予补助，前期咨询费用（注册、购置土地

等手续费除外）按照不超过 ５０％的比例予以支持。健全海外综合

服务体系，支持常态化开展服务及国际合作对接。扩大跨境贸易

投资便利化政策覆盖面，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跨境融资便利

化业务。

六、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

深入实施扩大有效投资“千项万亿”工程，集中力量抓好省重

大建设项目 １６００ 个以上，完成年度投资 １ 万亿元以上，推动制造

业投资增长 ８％以上，项目、产业投资均增长 ５％以上。省财政预

算安排 ３１１ ９４ 亿元。

（二十六）加力产业投资。支持产业项目谋划招引、内生裂

变，力争纳入“千项万亿”工程年度实施计划的产业项目数量占比

提升至 ５５％ 以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一批“大好高、链群

配”项目。省级安排重大产业项目用地指标 １ ５ 万亩以上，对列入

“千项万亿”工程年度实施计划的重大产业项目用地、用林地“应

保尽保”。

（二十七）促进民间投资。迭代升级“民营经济 ３２ 条”，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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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基金、新增能耗、新增工业用地支持民间投资项目比重不低于

８０％。更大力度拓宽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投资建设路径，对需

省级审批（核准）的重点领域项目，需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可行

性。海上风电、水利、核电等需省级以上审批（核准）且具备条件

的重点领域项目，民间投资参股比例不低于 １０％并逐步提升。扩

围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经营主体公平开放。积极支持更多

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发行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

（ＲＥＩＴｓ）。

（二十八）强化要素供给。全力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

算内投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等资金支持。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要素保障改革，迭代实施“一项目一要素服务保障”清单。保障供

应建设用地 ３０ 万亩、用海 １０ 万亩、用林地 １０ 万亩，争取 １００ 个以

上项目纳入国家用地保障范围。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等项目用能保障。保障全社会电量供给 ７７００ 亿千瓦时左右、

天然气供应 ２２０ 亿立方米左右，推动全省工商业电价稳中有降。

实施 １００ 个以上节能降碳技术改造和用能设备更新项目，年度腾

出用能空间 ３００ 万吨标准煤以上。省财政统筹相关专项资金支持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二十九）深化投融资改革。迭代完善“项目 ＋财力 ＋风险”

三大机制，自上而下、双向打通抓好重大项目谋划。探索编制全口

径政府投资计划，深化政府债务长效管理机制。全面摸清存量国

有“资金资产资源”底数，合规开展存量资产盘活。推动政策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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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性银行投放中长期项目贷款超 １５００ 亿元。

七、推进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

深入实施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

工程，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推动全省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 ８％以上，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同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进一步缩小。省财政预算安排 ２９０ ７１ 亿

元。

（三十）加快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支持农业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实施农业新品种选育重大专项。支持种业振兴基地（平台）

建设，单个项目最高可给予 ５００ 万元补助。对农事服务中心实行

分类分档补助，单个项目最高可给予 １０００ 万元补助。支持现代设

施农业基地建设，单个项目最高可给予 ５００ 万元补助。推动现代

农业“土特产富”全链发展，百亿元以上产业链达到 １５ 条。开展

“政银险担基”协同支农改革，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为“三农”主体

融资增信作用，平均担保费率保持在 １％以下。省财政对新型农

业主体综合保险等给予一定支持。实施林下经济产业发展专项行

动。

（三十一）全域打造诗画浙江和美乡村。稳步推进 ３００ 个以

上省级重点村片区组团发展，和美乡村覆盖率 ８０％以上。加快全

域建设幸福河湖，完成全域幸福河湖建设 ７００ 公里，打造幸福母亲

河 ３０ 条、城乡亲水节点 ２００ 个、高品质水美乡村 ２００ 个。美丽河

湖建成率 ３０％以上。深化历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建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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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乡村 ３００ 个。深入实施乡村旅游“五创”行动，培育一批旅游名

村（片区）。深入实施土地综合整治，新增“多田套合”面积 ４５ 万

亩。更新改造农村供水管网 ８００ 公里，新增改善灌溉面积 ３０ 万

亩。

（三十二）统筹推进农民进城和青年入乡。落实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激励政策，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深化青

年入乡“引育用留”机制，农创客稳定在 １０ 万人以上。支持乡创

平台和青创空间建设，吸纳 １ 万名以上青年入乡实践发展。实施

低收入农户提低促富行动，落实乡村公益性岗位兜底，确保有劳动

能力低收入农户家庭至少 １ 人就业。山区海岛县低收入农户“雨

露计划”补助、医疗补充政策性保险覆盖率 １００％。

（三十三）促进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升。深化城市更新行动，

支持新一轮省级中心镇培育发展。实施县城综合承载能力提升重

大项目 ５００ 个左右，完成投资 １２００ 亿元以上，促进人口和产业加

快向县城集中集聚。推动政策性银行安排 ８００ 亿元县城城镇化建

设信贷资金。实施山区海岛县结对帮扶行动，完善落实“１ ＋ ３”帮

扶机制。实施第三轮山区海岛县动态调整，优化调出标准，调出至

少 ２ 个。高水平建设双向“发展飞地”，力争落地产业合作项目

１００ 个左右。

（三十四）加快推进县域发展轴建设。深入推进 ８７ 条省级

“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轴建设，实施重点项目 １０００ 个以

上，完成年度投资 １０００ 亿元以上。落实强城兴村融合发展专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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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省级及以上财政资金安排 ８０ 亿元以上。探索建立新增城镇建

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进一步完善异地搬迁

政策举措，以相对薄弱村、偏远自然村和低收入农户为重点，积极

引导和支持有搬迁意愿的农民到“县城—中心镇—重点村”发展

轴沿线发展机会较多、公共服务较好的地方聚居。

八、保障和改善民生（由省人力社保厅牵头）

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三

分之二以上用于民生领域。省财政预算安排 ３５５ ２１ 亿元。

（三十五）支持推进“劳有所得”。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

健全稳岗扩岗长效机制和创业带动就业机制，深入实施稳岗扩容

提质行动，全年计划挖掘岗位 １００ 万个，重点群体就业帮扶 ８０ 万

人以上。全面推进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

制度。加强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

（三十六）支持推进“幼有善育”。实施育儿补贴政策，发放托

育消费券。完善普惠托育保障政策，深化普惠托育纳入基本公共

服务试点改革，实施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发展医育结

合服务，探索推进困境儿童“免费托”和生育服务包全额保障。

（三十七）支持推进“学有优教”。深入推进县域内全域教共

体（集团化）办学。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

适应技术变革趋势，优化技能人才贯通培养改革。支持有条件的

幼儿园延伸发展 ２—３ 岁托育服务，托班教师培训率达到 ８０％。力

争通过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省级评估的县达到 １００％、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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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省级评估的县达到 ９８％。

（三十八）支持推进“住有宜居”。完善住房供应体系，更好支

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持续加大住房保障力度，竣工交付各

类保障性住房 １５ 万套（间），实施城中村改造 １ ４ 万户。实施住宅

老旧电梯更新 ０ ８ 万台以上。开展农村危房改造服务提升行动，

完成农房改造 １５ 万栋。

（三十九）支持推进“老有康养”。健全养老服务“爱心卡”制

度，推进“一床一码”补需方改革。推进养老机构分类改造提升，

探索开展陪伴机器人进机构行动。持续建强养老服务队伍，每万

名老年人拥有持证护理员数提升至 ２６ 人。持续推进长护险提质

扩面。

（四十）支持推进“病有良医”。推进新一轮“医学高峰”建

设，加快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支持开展重大疾

病诊治能力提升工程，打造“安诊儿”医疗智能体集群，推广普及

医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技术。推进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深化县

域医共体改革。深化“固定 ＋流动 ＋互联网 ＋ ＡＩ”基层医疗服务

体系建设。实施新一轮医疗卫生“山海”提升工程。

（四十一）支持推进“弱有众扶”。完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

况认定办法，稳步提高低保标准。社会救助监测比例保持 ５ ３％

以上，服务类社会救助服务 １５０ 万户次以上，困难群众医疗费用综

合保障率达到 ８８％，“群帮惠”帮扶困难群体达到 １６ 万人次。新

增残疾人就业创业 １ 万人，康复救助孤独症儿童 ７０００ 人，康复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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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适配 ８ 万人。开展红十字公益项目 ３００ 个。

（四十二）支持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一体化改革，办好民生实事。建立健全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协调的

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机制、人口监测和发布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着力推进公共服务总量供给和结构优化。

上述 ８ 个领域政策，省财政 ２０２６ 年预算安排资金除交叉重叠

部分外，支持总额为 １０５３ ８ 亿元。各领域政策省级牵头单位要坚

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会同财政金融、自然资源、能源、

人才等 ４ 张要素保障清单牵头单位，抓紧制定配套政策文件，及时

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和落地实施。省发展改革委要牵头做好新出台

政策的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尽快制定承接落实方案，推动政策精准滴

灌、直达快享，确保基层有感、群众获益、企业得利。

本政策明确的各项措施均为 ２０２６ 年全年实施有效。国家制

定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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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各部门，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办公厅，省军区，省监委，

省法院，省检察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６ 年 ２ 月 ３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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